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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0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5-091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3883号01栋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1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52人，代表股份数为611,

661,0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4545%。截至 2025年 12月 11日，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63,439名，
其中机构股东人数2,232名，个人股东人数61,207名（不包含融资融券股东人数）。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10,101,41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135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5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01,559,62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4.3195%。

4、中小投资者情况
除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

中小投资者）共75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01,567,12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32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7,4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5%；

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75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01,559,62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3195%。

5、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09,457,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97%；反对2,107,2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5%；弃权
96,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99,363,4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67%；反对2,107,2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54%；弃权9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609,451,9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88%；反对2,114,9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8%；弃权
94,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199,358,0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40%；反对2,114,9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92%；弃权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伟涛、梁嘉怡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53 证券简称：皮阿诺 公告编号：2025-071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皮阿诺，证

券代码：002853）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2025 年 12 月 17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核

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2025年12月1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马礼斌先生与杭州初芯微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初芯微”）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就初芯微取得公司控制权事宜
达成约定；2025年12月8日，初芯微与公司持股5%以上大股东珠海鸿禄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及马礼斌先生放弃表决权之日起，公司的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初芯微，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尹佳音女士。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
让相关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
转让协议＞＜表决权放弃协议＞＜不谋求控制权承诺函＞及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62）等相关公告。

5、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公司与青岛初芯共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初芯”）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青岛初芯拟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的 A 股股票，
认购金额不超过 39,450.61万元（含本数），认购数量不超过 34,514,970 股（含本数）。青岛初芯与初
芯微均受尹佳音女士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公司与青岛初芯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
决定。上述批准事宜均为本次发行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6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6、除上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本次协议转让尚需通过深交所的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协议转让相关过户手续。该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本次
发行股票尚需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决定。上述批
准事宜均为本次发行的前提条件，能否取得相关的批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4、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皮阿诺科学艺术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85 证券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2025-112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1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上午0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澄湾街19号院大北农凤凰国际创新园行政楼104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58人，代表股份 995,995,16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689%。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名，代表股份 934,449,6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831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 1,155人，代表股份 61,

545,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55人，代表股份61,545,54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79%。
3.部分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现场出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同意975,436,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358%；反对19,156,00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33%；弃权1,40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86,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955%；反对19,156,

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249%；弃权1,402,95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95%。

2. 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同意947,055,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64%；反对47,509,1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0%；弃权1,4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6%。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6,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828%；反对47,509,

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1936%；弃权1,430,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236%。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同意947,069,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878%；反对47,540,8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32%；弃权1,384,6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0%。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0,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52%；反对47,540,

8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451%；弃权1,384,62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98%。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的议案》
同意975,112,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33%；反对19,489,0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67%；弃权1,39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9%。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62,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696%；反对19,489,

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661%；弃权1,393,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643%。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946,871,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679%；反对47,564,69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56%；弃权 1,559,2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
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21,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28%；反对47,564,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2837%；弃权1,559,22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8,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34%。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49,22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42%；反对45,384,84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67%；弃权1,385,1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02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775,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075%；反对45,384,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7419%；弃权1,385,17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1,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07%。

3.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且涉及关联交易，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已回避表决。
同意970,696,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99%；反对23,693,94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89%；弃权 1,604,8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8,
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1%。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246,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8941%；反对23,693,

9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4982%；弃权1,604,876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18,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6%。

4.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框架协议暨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与本议案相关联的股东张立忠先生、邵丽君女士已回避表决。
同意975,136,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068%；反对19,227,35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05%；弃权 1,620,52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2,
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7%。

表决结果：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97,6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1261%；反对19,227,

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409%；弃权1,620,525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32,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1%。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张晓庆、刘皑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晓庆、刘皑律师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85 证券简称：北摩高科 公告编号：2025-044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12月 17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
年12月17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摩高科行政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天闯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44 人，代表股份 137,807,2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526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1 人，代表股份 128,968,10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6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3人，代表股份8,839,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9人，代表股份 16,181,4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7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7,342,3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12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3人，代表股份8,839,1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37,049,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99%；反对653,716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4%；弃权104,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23,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5.3148%；反对653,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99%；弃权
104,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53%。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慧杰、杨珉名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59号数源科技大厦18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永平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96 人，代表股份 329,909,7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2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17,609,8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93人，代表股份12,299,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93人，代表股份 12,299,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93人，代表股份12,299,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17%。
3．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495,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44%；反对241,1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弃权1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885,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309%；反对24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02%；弃权1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黄勇、何心琳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3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泰国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0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相关子公司并在泰国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泰国投
资建设生产基地，计划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包括但不限于设立相关全资子公司、购买或租
赁土地、购建固定资产等相关事项，实际投资金额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金额为准。公司拟在新加坡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由其在泰国设立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作为在泰国投资建设动力传动业务、触
控显示业务生产基地的实施主体。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和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分阶段实施建设泰
国生产基地，投资项目为公司主营业务。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及其合法授权之人全权办理公司投资建设泰
国相关生产基地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相关全资子公司、购买或租赁土地、购建固定资产、
签署土地等有关协议、申请投资备案登记、聘请中介机构以及办理其他与本事项相关的全部事宜，上
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2025 年 01 月、02 月，公司分别完成新加坡全资子公司 ZYPHRA TECH PTE.LTD. 和 TEPHRIS
TECH PTE.LTD.的设立登记。2025年03月，公司完成泰国子公司AUREVEX TECHNOLOGY (THAI⁃
LAND) CO., LTD.的设立登记，作为在泰国投资建设动力传动业务生产基地的实施主体。2025年12
月 01日，公司完成了泰国子公司TOP GROUP TECHNOLOGY(THAILAND) CO.,LTD.的设立登记，作
为在泰国投资建设触控显示业务生产基地的实施主体，股权结构为：每股100泰铢，公司新加坡子公

司 ZYPHRA TECH PTE.LTD.认购 5,000股，持股 50%；公司新加坡子公司 TEPHRIS TECH PTE.LTD.
认购4,800股，持股48%；按照泰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两位自然人股东各认购100股，分别持股
1%。后续，前述新加坡子公司将尽快受让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并完成相应工商变更。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04月 27日、2025年 01月 14日、2025年 02月 19日、2025年 03
月13日、2025年03月22日、2025年12月05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拟设
立相关子公司并在泰国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关于设立新加坡子公司
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关于设立新加坡孙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5）、《关于设立泰国子公司并完成注册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关于
设立泰国子公司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关于设立泰国子公司暨在泰国投资建设生产
基地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0）。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泰国子公司TOP GROUP TECHNOLOGY(THAILAND) CO.,LTD.办理了相关工商变更

手续，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1、公司两家新加坡子公司分别受让两位自然人持有的上述泰国子公司股份各 100股，TOP

GROUP TECHNOLOGY(THAILAND) CO.,LTD的股权结构变更为：公司新加坡子公司ZYPHRA TECH
PTE.LTD.认购5,100股，持股51%；新加坡子公司TEPHRIS TECH PTE.LTD.认购4,900股，持股49%。

2、上述泰国子公司的注册地址变更为：泰国春武里府潘通县农卡哈子区第3村700/950号。
三、备查文件
1、泰国子公司工商变更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000886 证券简称：海南高速 公告编号：2025-084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审计机构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8日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中审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审华”）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2025年度财
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该事项已于2025年9月24日经公司召开的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近日，公司收到中审华出具的《关于2025年报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的函》，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情况
中审华原委派李威先生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因中审华内部工作

调整，现委派王桂林先生为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2025年度审计服务。
二、本次变更后的质量控制复核人情况

1、基本信息
质量控制复核人王桂林先生，1999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20年成为中审华质量控制复

核人，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28年，曾参与多家A股首次发行上市（IPO）和年度审计工作，拥有丰富的
上市公司审计经验及能力。近三年担任2家上市公司审计的质量控制复核人，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
力。

2、诚信情况
质量控制复核人王桂林先生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和监督管理措施，未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
措施和纪律处分。

3、独立性
质量控制复核人王桂林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质量控制复核人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的相关工作安排已经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告及内

部控制审计相关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中审华出具的《关于2025年报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变更的函》。
特此公告。

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5-039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5日、2025年9月11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以
满足公司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注册发行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关于发行超短期融
资券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381号）及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接受注册通知书》
（中市协注【2025】MTN1223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册。现就

有关主要事项公告如下：
一、超短期融资券
（一）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

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
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二、中期票据
（一）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

易商协会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
易商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接受注册通知书》的要求，严格按照《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
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工作规程》《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
规定，择机发行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846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5-111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丽莎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首都在线”）于2025年11月10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
10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丽莎女士计划在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
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9,4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39%）。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丽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张丽莎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39%，张丽莎女士本
次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张丽莎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5
年12月17日

减 持 价 格 区 间（元/
股）

18.00-18.73

减持均价（元/
股）

18.30

减持股数（股）

19,400

减持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

0.0039%
注1：减持股份来源：股权激励授予股份。
注2：上表中的“总股本”按照最新股本502,896,016股计算。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77,601
19,400
58,201

占总股本比例(%)
0.0154%
0.0039%
0.0116%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58,201

0
58,201

占总股本比例(%)
0.0116%

0%
0.0116%

注1：上表中的“总股本”均按照最新股本502,896,016股计算。
注2：上表合计比例与各分项值之和尾数不符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张丽莎女士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张丽莎女士本次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
持股份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截至目前，张丽莎女士严格遵守了此前所作的相关承诺。
4、张丽莎女士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张丽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62 证券简称：实丰文化 公告编号：2025-067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的函告获悉，蔡俊权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蔡俊权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4,900,000
9,100,000
14,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32%
17.31%
26.6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92%
5.42%
8.33%

起始日

2025年5月13日

2025年1月16日

-

解除日期

2025年12月15日

2025年12月15日

-

质权人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注：1、公司于2025年5月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2025年5月15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本公告中涉及

股份数据及比例计算均已根据前述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相应调整。
二、公司股东股份质押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蔡俊权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质押
数量（股）

7,300,000
7,3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89%
13.8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5%
4.35%

是否为限售股

是

-

是否为补充质押

否

-

质押
起始日

2025年12月16日

-

质押
到期日

至质押登记解除之日

-

质权人

广东澄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质押用途

补充流动资金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一）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蔡俊权

蔡俊淞

蔡锦贤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52,560,950
10,921,680
3,717,210
67,199,840

持股
比例

31.2863%
6.5010%
2.2126%
39.9999%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30,260,000
10,920,000
2,200,000
43,38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7.5713%
99.9846%
59.1842%
64.553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0119%
6.5000%
1.3095%
25.8214%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0.00%

注：（1）上表所述的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2）本公告中若出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总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还款资金来源及资金偿付能力：
蔡俊权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1,28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40.4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67%，对应融资余额为8,190万元；蔡俊权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8,

98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17.0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35%，对应融资余额为5,450万元。蔡俊淞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92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99.98%，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6.50%，对应融资余额为4,020万元；蔡俊淞先生不存在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锦贤女士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蔡锦贤女士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
200,000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的59.1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1%，应融资余额为1,800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资信情况良好，未来上述股票质押期限届满，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银行授信以及质押置换等。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股票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会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股票质押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四、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蔡俊权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四）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5-068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

团”，东兴集团持有临沧飞翔100%股权）通知，获悉临沧飞翔、东兴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临沧飞翔

东兴集团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是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7,500,000
10,000,000
17,5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37%
24.34%
13.3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5%
1.53%
2.68%

起始日

2025年8月28日

2025年8月28日

--

解除日期

2025年12月16日

2025年12月16日

--

质权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
2、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东兴集团

临沧飞翔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1,079,168
89,579,232
130,658,400

持股比例

6.29%
13.72%
20.01%

累计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000,000
37,000,000
43,000,000

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4.61%
41.30%
32.91%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0.92%
5.67%
6.58%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标记数
量（股）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股票质押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
产生实质性影响。临沧飞翔、东兴集团股票质押主要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自身生产经营，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及子公司将提前归还借款，临沧飞翔、东兴集团将采取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方
式应对，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8日


